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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六）《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001316

股票简称：润贝航科 公告编号：

2023-044

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暨聘

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2023年7月28日召开

了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2023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和第二届监事会成员。 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

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监事会主席， 并聘任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

代表。 公司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的选举已完成，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4名，独立董事3名，具

体成员如下：

非独立董事 刘俊锋（董事长）、徐烁华、高木锐、刘宇仑

独立董事 陈杰、刘迅、刘振国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三年， 自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通

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

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的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新一届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

核通过。 上述董事会成员的简历详见附件。

（二）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决定设立战略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审计委员会四个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具体组成如下：

专门委员会名称

人员构成

召集人（主任委员） 其他委员

审计委员会 陈杰 刘迅、徐烁华

战略委员会 刘迅 刘俊锋、徐烁华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陈杰 刘振国、徐烁华

提名委员会 刘迅 刘振国、刘俊锋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

专业人士，符合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含职工代表监事1名，具体成员如

下：

监事 欧瑞云（监事会主席）、赵淑琴

职工代表监事 彭春辉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自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通

过之日起至第二届监事会届满时止。 公司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未低

于公司监事总数的三分之一，上述监事会成员的简历详见附件。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况

总经理 刘俊锋

副总经理 徐烁华、高木锐、田野

董事会秘书 田野

财务总监 周维

证券事务代表 邵晨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高级管理人

员的聘任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具

备履行职责所需的能力，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上市公司相应

职务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本次聘任、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

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董事会秘书田野先生、 证券事务代表邵晨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

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以及相

关素质，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55-81782356

传真号码：0755-81782137

电子邮箱：ir@lubair.com

联系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福光社区塘朗车辆段旁塘朗城

广场(西区)A座3901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

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如下：

（一）原独立董事杨槐先生在本次换届后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二）原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徐烁华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秘

书，换届后仍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三）原监事李云云女士、郭玉卓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监事，离任后仍在公

司担任其他职务。

公司对杨槐先生、徐烁华女士、李云云女士、郭玉卓女士在任职期间勤勉

尽责及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五、备查文件

（一）《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二）《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四）《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五）《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大会2023年第一次会议决

议》。

特此公告。

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附件：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简历

（一）董事长兼总经理刘俊锋先生简历

刘俊锋，男，1965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国香港籍，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历

任广州万宝电器集团工程师、深圳空港工贸发展公司滑油部副经理、香港承峰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市润贝航化有限公司总经理，2005年创办深圳

市润贝化工有限公司，2017年开始在公司任职，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刘俊锋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357,400股；通过深圳市

嘉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50,225,100股（含其儿子刘宇仑及

妻子张奇志通过深圳市嘉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通过持

有南昌飞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昌飞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30.12%、46.16%的财产份额间接持有公司股份3,162,643股（此数据

经四舍五入）。 刘俊锋先生与其儿子刘宇仑先生 （现任公司董事、 市场部经

理）、妻子张奇志女士共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

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

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

（二）董事、副总经理徐烁华女士简历

徐烁华，女，1981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国香港籍，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

2003年任职于深圳市润贝航化有限公司，历任销售经理、副总经理，2017年开

始在公司任职，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徐烁华女士通过持有南昌飞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39.16%的财产份额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764,664股 （此数据经四舍五

入），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三）董事、副总经理高木锐先生简历

高木锐，男，1989年出生，专科学历，中国国籍，毕业于广州大学，2011年

任职于深圳市润贝航化有限公司，历任深圳市润贝航化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区

域销售总监，2017年开始在公司任职，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高木锐先生通过持有南昌飞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7.64%的财产份额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98,635股（此数据经四舍五入），与

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

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

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四）董事刘宇仑先生简历

刘宇仑，男，1996年出生，中国香港籍。 2018年加入公司，现任公司董事、

市场部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 刘宇仑先生通过深圳市嘉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5,022,510股，刘宇仑先生与其父亲刘俊锋先生（现任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其母张奇志女士共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

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

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五）独立董事刘迅先生简历

刘迅，男，1968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国香港籍，毕业于清华大学。历任中国

长城财务公司投资部经理，现任深圳市新同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新同

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NTF�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刘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未被

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六）独立董事陈杰先生简历

陈杰，男，1978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国籍，毕业于北京

大学。 历任深圳市万科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深圳市启承财税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总经理、执行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陈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未被

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

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七）独立董事刘振国先生简历

刘振国，男，1972年出生，双博士学位，中国国籍，毕业于美国乔治亚理工

学院，历任美国杜邦/英威达、德国巴斯夫研究员、项目经理、高级研究员和研

发总监等职位，现任宜兴维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宁波维柔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宁波维创柔性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经理、西北工业大学研

究员。

截至本公告日，刘振国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二、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成员简历

（一）监事会主席欧瑞云女士简历

欧瑞云，女，1987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毕业于

湖南大学，曾就职于深圳市延创兴电子有限公司任人力资源主管，2014年任职

于深圳市润贝航化有限公司，2017年加入公司，现任公司营销中心主管。

截至本公告日，欧瑞云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

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

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二）监事赵淑琴女士简历

赵淑琴，女，1998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毕业于

湖南工商大学，曾就职于深圳市诺涵投资有限公司任投资助理，2023年加入公

司，现任公司会计岗位。

截至本公告日，赵淑琴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

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

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三）职工代表监事彭春辉先生简历

彭春辉，男，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专科学历。 1998

年至2014年期间在部队服役。 2015年加入公司，现任公司物流主管。

截至本公告日，彭春辉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

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

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一）董事长、总经理刘俊锋先生简历

刘俊锋先生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中“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简历” 部

分。

（二）董事、副总经理徐烁华女士简历

徐烁华女士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中“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简历” 部

分。

（三）董事、副总经理高木锐先生简历

高木锐先生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中“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简历” 部

分。

（四）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田野先生简历

田野，男，198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毕

业于清华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中级经济师。 历任中国人寿深圳分公司销售管理

部经办，交通银行深圳分行管培生、对公业务管理经理。2018年加入公司，现任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日， 田野先生通过持有南昌飞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7.53%的财产份额间接持有公司股份339,358股（此数据经四舍五入），与

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

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

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财务总监周维女士简历

周维，女，财务总监，1973年出生，研究生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中级会计师职称。 毕业于香港大学企业财务与投资管理专业，历任湖北九

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计、 成本主管， 香港嘉利国际集团东莞分公司财务主

管，深圳市林普仪器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2009年加入公司任财务部经理，现

任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 周维女士通过持有南昌飞航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0.3%的财产份额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3,574股（此数据经四舍五入）；通过

持有南昌飞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5.21%的财产份额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203,615股（此数据经四舍五入）。 与其他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

四、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邵晨，女，199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已取得深

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23年3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日，邵晨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及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也未受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惩罚和惩戒， 不是 “失信被执行

人” 。 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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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

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

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7月10日召开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2023年7月11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定，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深圳” ）查询，公司对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象在本次激励计

划草案首次披露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一）核查对象为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象。

（二） 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

表》。

（三） 本公司向中登深圳就核查对象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布前6个月

（为2023年1月10日至2023年7月10日） 买卖本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

认，并由中登深圳出具《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

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登深圳2023年7月20日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

查询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激励计划自查期间，共有4名核查

对象买卖公司股票。

（一）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在激励计划自查期间，共有4名激励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上述

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系基于其对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及对二级市场交易情

况自行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其在买卖公司股票前，并未知悉本次激励计划

相关信息，亦未有任何内幕信息知情人向其泄露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不

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二）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除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批授予的69名激励对象外， 其余内幕信息知情人

在激励计划自查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行为。

三、结论

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首次披露前六个月内，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

人和激励对象利用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

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况，所有核查对象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

定，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四、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

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

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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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和非职工代表监事采取累积

投票制。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7月11日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润贝航空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3-037）。

（一）会议基本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7月28日（星期五）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7月2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

7月28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7月28日上午9:15至下午

15:00期间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福光社区塘朗车辆

段旁塘朗城广场(西区)A座3901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4、现场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俊锋先生。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6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51,

586,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482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51,582,70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478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3,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计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共2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5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4％。

3、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第一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中，公

司独立董事杨槐先生通过远程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彭春辉先生、 监事候选人赵淑琴女士现场列

席了本次会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刘振国教授、公司保荐代表

人于松松先生通过远程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

务所律师覃国飚、王俊飞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

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1,586,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3,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

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二）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1,586,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3,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

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1,586,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3,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

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 审议《关于选举刘俊锋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数51,582,700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总

数的99.9932%，表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200票，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5.4054%。

2、 审议《关于选举徐烁华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数51,582,700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总

数的99.9932%，表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200票，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5.4054%。

3、 审议《关于选举高木锐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数51,582,700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总

数的99.9932%，表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200票，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5.4054%。

4、 审议《关于选举刘宇仑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数51,582,700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总

数的99.9932%，表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200票，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5.4054%。

（五）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审议《关于选举刘迅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数51,582,700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总

数的99.9932%，表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200票，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5.4054%。

2、 审议《关于选举陈杰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数51,582,700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总

数的99.9932%，表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200票，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5.4054%。

3、 审议《关于选举刘振国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数51,582,700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总

数的99.9932%，表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200票，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5.4054%。

（六）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1、审议《关于选举欧瑞云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

案》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数51,582,700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总

数的99.9932%，表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200票，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5.4054%。

2、 审议《关于选举赵淑琴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

案》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数51,582,700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总

数的99.9932%，表决结果为当选。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200票，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5.4054%。

三、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情况

根据公司2023年7月11日在指定信息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表决权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0）， 公司独立董事杨槐先生作为征集人按照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和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就本次股

东大会中审议的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

集投票权。 截至征集结束时间，无股东向征集人委托投票。 本次股东大会委托

独立董事投票的股东0名，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00%。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覃国飚律师和王俊飞律

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综上所

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出席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 备查文件

（一）《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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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即将

届满，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于2023年7月28日上午10:00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2023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进行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选举。经与

会职工代表审议与表决，决定选举彭春辉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

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与股东代表监事一致。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人选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有关监事

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公司监事会人员组成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职工

代表监事的比例未低于监事会人数三分之一。

特此公告。

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彭春辉，男，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专科学历。 1998

年至2014年期间在部队服役。 2015年加入公司，现任公司物流主管。

截至本公告日，彭春辉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

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

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上接B082版）


